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罰鍰分期繳納申請書
	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

	申請人名稱
	統一編號
	地址及聯絡電話

	
	
	

	二、處分書資料
  公平交易委員會    年   月   日公處字第         號
  處分書，裁處新臺幣（以下同）         元。     

	三、釋明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之事由及檢附證明文件
註1：申請事由：義務人依其經濟狀況或因天災、事變致無法一次完納罰鍰者（行政執行事件
     核准分期繳納執行金額實施要點第2點）。
註2：證明文件如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或最近2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。

	四、申請分期繳納罰鍰金額、期數及每期繳納金額
    申請人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計分
    期，每期繳納        元，合計繳納        元。

	五、出具擔保票據(擔保書狀)
    申請人提供發票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
支票，計   紙。發票人                 。

	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